
值班主任：张媛媛 编辑：秦德梅 美编：张慧 校对：曾艳  2026年4月22日 星期三14

看
︽
冬
去
春
来
︾
剧
中
人
遭
遇

了
解
我
们
可
能
面
临
的
法
律
问
题

  剧情：在温州老家，庄庄曾与康顺银互相了解过，康顺银
家就认定了庄庄，并且给庄庄送了三金首饰，庄庄未收。后康
顺银来北京找到庄庄，自称是庄庄“未婚夫”，多次以婚约和
人情纠缠庄庄，醉酒大闹、强行留宿，甚至骑摩托车撞伤徐胜
利，严重干扰庄庄生活。父母包办的“未婚夫”以婚约为由反
复纠缠、骚扰，侵犯了女方什么权利？
  解析：康顺银以父母包办的“婚约”为由，对庄庄进行反
复纠缠、醉酒闹事甚至强行留宿等行为，不仅不是深情，反而
是对庄庄婚姻自主权和人格权的严重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规定，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婚姻自由是
公民的基本权利，康顺银所谓的“婚约”若无庄庄的真实意
愿，自始就不受法律保护。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第二十九条也明确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纠缠、骚扰

妇女。康顺银的强行留宿和醉酒闹事，严重侵扰了庄庄的私人
生活安宁，违背了她的个人意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这种
无视对方拒绝、强行介入他人生活的行为，已构成对庄庄人格
尊严和身体权的侵害，属于违法行为。康顺银的行为可能面临
多重处罚，从民事角度来看，庄庄可要求其停止侵害、赔礼道
歉并赔偿精神损失；从行政角度来看，公安机关可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骚扰、闹事行为处以拘留或
罚款；若其纠缠、撞击行为情节恶劣，还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
等刑事犯罪，面临有期徒刑等刑事处罚。
  婚约的基础是双方自愿，绝非单方面的执念或父母的包
办。面对以“爱”或“婚约”为名的骚扰与纠缠，受害者应勇
敢说“不”，及时报警或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用法律
武器捍卫自己的婚姻自由与人身安全。

  剧情：庄庄在公司实习期间，独立完成的设计草图被上司
岳如直接署名后提交，岳如还理直气壮地称这是“现实规
则”。庄庄最终据理力争并辞职。实习期间，上司将实习生独
立完成的设计草图以自己的名义提交，是否合法？
  解析：创作者的署名权受法律严格保护，不容侵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
者，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庄庄作为设计草图的独立创作
者，依法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其中就包括表明作者身份的署
名权，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岳如将
庄庄的作品据为己有，直接侵犯了庄庄的署名权。
  此外，实习关系虽不同于正式劳动关系，但同样受劳动法
律法规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
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等。

岳如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实习生成果，不仅违背了公平诚信原
则，也侵犯了庄庄作为实习生的公平就业权益。
  从民事角度来看，庄庄可要求其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
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从行政角度来看，著作权行政管理
部门可责令其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若
该设计稿具有较高商业价值，岳如的行为还可能构成侵犯著作
权罪，面临刑事处罚。
  实习是职场新人积累经验的重要阶段，但绝不能成为被剥
削的理由。创作者的署名权是著作人身权的核心，与作者人身
紧密相连，不可转让、不可剥夺。面对成果被侵占的情况，应
勇敢维权，保留好创作底稿、沟通记录等证据，通过向公司反
映、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提起诉讼等方式，捍卫自己的合法
权益。

  剧情：徐胜利、庄庄等人远赴俄罗斯做外贸生意，收获颇
丰。中国皮鞋商人老杜看到后，便提出将自己手中的劣质皮鞋
加入他们的套装中一起销售。徐胜利等人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这
一提议。明知是劣质皮鞋，仍将其混入正品套装中销售给消费
者，应承担什么民事责任？
  解析：徐胜利等人的拒绝，不仅守住了商业底线，更规避
了巨大的法律风险。明知是劣质产品仍将其混入正品销售，绝
非简单的“以次充好”，而是典型的欺诈行为，甚至可能触犯
刑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五百元的，为五百元。皮鞋商人老杜若将劣质皮鞋混入正品套
装，隐瞒真实质量状况欺骗消费者，即构成欺诈，需承担“退
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此外，这种行为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三十九条关于“销售者不得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的禁止性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可依据该法第五十条，责令
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
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若销售金额达到五万元
以上，还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
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面临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等刑
事处罚。
  诚信经营是商业活动的生命线。针对老杜这种“以次充
好”的恶劣行径，如果消费者不幸中招，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
器维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
“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主张商家违约或欺诈，要求撤销合同并赔偿损失；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向监管部门举报，要求对商
家进行行政处罚。            本报综合报道

  近日，由白宇、章若楠、林允、王彦霖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冬去春来》在央视八套播
出。该剧通过“冬去春来”小旅馆透视上世纪90年代至千禧年的“北漂”群像，讲述了徐
胜利、庄庄、沈冉冉、陶亮亮等来自天南海北的“北漂”艺术青年在追梦路上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的动人故事。剧中人物在艰辛打拼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折射出普通人日常生活
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本期“看剧说法”，让我们一起来看其中涉及的法律知识。

以婚约为由反复纠缠、骚扰，侵犯了什么权利？

上司将实习生作品据为己有，该承担何种责任？

将劣质产品混入正品销售，该担何责？

《冬去春来》海报


